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荃灣區議會 
環境、衞生及氣候變化委員會 

2021 年 2 月 18 日會議 
文件第 82/20-21 號 

 

 

灰窰角街及楊屋道一帶深宵的噪音問題 

環境保護署（環保署）的回應 

 

 

   就荃灣區議會環境、衞生及氣候變化委員會有議員提出題述事宜，

環保署的回應如下: 

 

  在公眾地方處理貨物發出的噪音，包括上落貨及搬運貨物，受《噪

音管制條例》第 4及第 5條所規管，並由警方負責執法。市民如發現有上述

滋擾情況，可致電警務處以尋求即時協助。 

 

  至於派對場所發出的喧嘩聚會噪音，本署在接獲投訴後會到有關

場所巡查。 倘若發現有喧鬧情況，本署可按《噪音管制條例》第 13 條進行

噪音評估。如評估後確立有關聲浪構成噪音滋擾，本署將採取檢控行動。就

灰窰角街及楊屋道一帶有派對場所發出喧嘩聚會噪音的情況，本署於過去 4

年共接獲 3 宗有關投訴。本署人員雖然在巡查期間未有發現違例情況，但已

敦促有關場所負責人盡量減低其場所營業期間產生的聲浪，避免影響鄰近居

民。 本署會繼續留意上述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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